附件3

资格审查提交材料要求

资格审查部门要切实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大力简化办事手续，不得要求报考人员提供各类无谓的证明，不得进行“循环证明”验证，尽可能使报考人员报考更方便、更顺畅。
一、初审材料要求
1．《考试登记表》1份，存入个人人事档案，网上报名系统自行打印（A4纸双面打印）。
2．居民身份证。
3．毕业证件（硕士为学位证件，学历学位证明材料）。
4．养老保险缴纳明细。
（1）持有教育部门学历的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初审应查验：
2002年（毕业时间）起已在高校学生学历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验在学信网（www.chsi.com.cn）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002年以前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以及2002年之后未在高校学生学历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验学信网网上免费申请的学历认证报告（相关申请资料准备情况详见学信网要求）。
2005年6月起毕业的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证书，查验在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查询系统（http://zcc.hnedu.cn/zzfind/）认定结果。2005年6月前毕业的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证书，查验省教育厅学历认证报告。
特别提醒：2005年6月前取得的学信网无法查验的湖南省中专学历证书，需查验省教育厅开具的学历认证报告复印件。教育部门核验未注册学历学位证书需要一定时间（20个工作日），请申请人务必提前做好准备（考虑到报考资格审查时间紧，相关人员如未完成核验工作，需出具书面承诺书，并于11月15日前提供认证报告至所在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省自然资源工程专业职改办）。所需材料：毕业证书原件或学历证明原件、身份证原件、毕业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复印的录取花名册或毕业生花名册（加盖存档部门公章并留经办人姓名和办公电话）。受理方式为现场办理。办理地点：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路37号长城非常生活3楼1号窗口），联系电话：0731-82116082。
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所在单位查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国留学网（http://www.cscse.edu.cn）学历学位认证查验证明材料。
（2）持有技工院校毕业学历的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初审应查验：
2005年至2013年技工院校毕业的，查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办事大厅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系统认定结果。
2015年以后技工院校毕业的，查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毕业证书查询系统认定结果。
其他年份毕业的，查验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业能力建设科（处）学籍认定结果。
二、复审材料要求
1．已经所在单位初审后签字、盖章的《考试登记表》和养老保险缴纳明细各1份；
2．《2025年自然资源工程专业初级职称考试报考人员名册》《2025年自然资源工程专业中级职称考试报考人员名册》各1份；
3．所在单位初审查验结果。
三、有关要求
1．资格初审时，由报考人员提供身份证、学历（学位）证、资格证等原件。所在单位初审时，认为需留存备用备查的，可复印核对后，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经办人、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退还报考人员。
2．资格复审时，主要对初审查验结果进行审核，重点对初审单位出具的查询认证情况进一步确认。复审时不得再要求报考人员提供原件。对需要进一步确认的，可退回初审单位重新核实审查。
[bookmark: _GoBack]3．所有材料复印件须使用A4纸并加盖单位公章，《考试登记表》相关栏目还需验证人签名负责，严格执行“谁审查，谁签名，谁负责”的审查管理制度。
